
据了解， 恒健公司是衡
东县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鄂湘公司多次向县委、
县政府提交申请报告， 要求
撤销颁发的林权证， 重新给
他们办证。未果。

2014年5月23日，鄂湘公
司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
诉， 将衡东县人民政府与恒
健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法院
撤销衡东县人民政府颁发给
恒健公司的林权证。

2014年8月18日，衡阳市
法院判决鄂湘公司败诉。

鄂湘公司不服， 向省高
级人民法院上诉。2014年12
月2日， 省高级人民法院判
决：1、 撤销衡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行政判决；2、 撤销衡东
县人民政府颁发给恒健公司
的林权证。

据衡东县林业局2010年
10月1日的《油茶新造示范基
地补贴资金发放表》显示，仅
荣 桓 镇 一 次 财 政 补 贴 达
408000元，由此可见，整个衡
东县油茶补贴费用惊人。

林权诉讼背后， 其实就
是利益之争。

纷争
林权之争背后利益链在证据面前， 村干部

承认将已经承包给被告的
土地后来又承包给了第三
方———恒健公司。

审判长戴元东问：“你
们村干部将土地承包给鄂
湘公司和恒健公司时，召
开村民大会没有？ 你们只
需回答‘开了’或‘没开’。”

原告：“都没开（村民

大会）。”
审判长：“你们代表村民

起诉时开了村民大会没有？”
原告：“没有（开村民

大会）。”
审判长：“那你们就没

有资格代表村民起诉。”
庭审持续了约1小时，

审判长宣布庭审结束，择
日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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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因油茶林开发引发的土地流
转，竟然惹出长达6年的林权纠纷而轰
动整个衡东。

10月21日，随着衡东县荣桓镇船
湾村村干部们集体起诉湖南鄂湘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湘公司”）
山林承包合同无效案开庭，这场长达6
年之久的林权之争闹剧再次被推上浪
尖……

衡东林地“一女二嫁”折射流转痛点
一起土地流转，6年纷争不断 三大问题困扰我省土地流转

针对原告的诉讼理由， 被告逐一
辩驳。

首先，合同手续齐全，应该继续有
效。被告向法庭提交了文件证据：东政
报[2009]105号文件显示，2009年7月
22日， 衡东县人民政府批准鄂湘公司
将所属农业基地范围及荣桓镇、 杨桥
镇、 高桥镇等乡镇山林列为土地平整
开发项目； 衡东县林业局对承包林地
做了补充耕地项目建库登记， 并绘制
了图幅号为G-49-35-35的《衡东县
荣桓镇工程造林小班位置图》。 文件
中，明确盖有荣桓镇政府公章。

其次，被告签订的合同取得了2/3
拥有山林权的村民签字， 而被告偷换
概念， 把没有山林权的村民也计算在
内不应作为诉讼理由。

再次， 被告按合同约定缴纳了
2009年至2010年的承包费12000元。
被告指出：“至于后来4年没有缴纳承
包费，是因为2011年原告将本已经承
包给答辩人的土地又承包给第三方湖
南恒健农林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恒健公司’），并将涉案土地办理
的林权证给了第三方。”

交锋
庭审爆出土地“一女二嫁”

2009年， 刘汉诚与股
东们成立鄂湘公司， 在自
己的家乡船湾村开发种植
油茶树。“当时县里的主要
领导都大力支持。”刘汉诚
说。

此后， 鄂湘公司投入
50多万元聘请当地村民垦
复荒山。2010年3月， 按照
林业局指导， 鄂湘公司花
巨资买了10万株油茶种
苗，雇请村民种植、施肥，

总投资近200万元。
到2011年， 政策允许办

理林权证的时候，鄂湘公司又
多次申请办理林权证，但衡东
县林业局却一直拖延不办。

令人意外的是，2011
年， 衡东县林业局却将船
湾村三、四、五、六、十、十
一组的垦复山林权证颁给
了恒健公司。 由此引发了
鄂湘与恒健两家公司旷日
持久的林权诉讼之争。

幕后 林业局乱发林权证引纠纷
据了解， 衡东林权之争

已引起省市有关领导关注，
今年8月上旬，衡阳市纪委责
令衡东县纪委查处。

10月22日上午， 记者采
访了衡东县纪委。

负责此案查处的谭端生
主任告诉记者：“关于衡东县
林权纠纷案， 我们已经初步
查实， 但目前还没形成报告
向常委汇报，所以，关于案件
细节，目前不便于透露。但衡
东县林业局违规办林权证事
实存在， 相关人员必将受到
处理。”

回应
衡东县纪委称
林业局违规办证

质证 村干部租地起诉都未通过村民

关于这场诉讼，船湾村
5组组长刘根清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我们为了维
护村民的利益才起诉的。”

据了解， 船湾村将原
本已经承包给鄂湘公司的
土地后又承包给恒健公
司，租期为70年，合同约定
按每年每亩25元承包费，
恒健公司一次性支付租金
11万元。然而，租金到村民
手里却大打折扣。

6组村民肖鹏芽对当
天村里打官司的事并不知
情，他直言：“其实，老百姓
都支持第一个山林承包合
同（指与鄂湘公司签订的
合同），有山林的都签了第
一个合同。 签第二个合同
（指与恒健公司签订的合
同）我家里都不知道，其他
有山林的村民也不知道。

都是村干部代村民签的第
二个合同。”

说起租金的事， 肖鹏
芽就来气， 他与叔叔家共
出租了40亩山， 按每年每
亩25元租金算，他与叔叔家
应该每年分到租金1000
元。“我家只拿了3年的租
金， 三年租金共300元，我
问过组长，租金是按人口分
的，还是按拥有山林的户头
分的？他一直没答复。”

村民刘南山也表示，
他只签了第一个合同，第
二个合同根本不知情，听
说村干部为了维护村民的
利益打官司，他生气地说：
“听说第二个合同给了11
万元租金，钱到哪去了？村
里有20亩公共山地出租，
每年有500元租金，村里没
有账目，也不知去向！”

调查 村干部起诉，村民不领情

困扰

10月21日上午，衡东县人民法院
一楼民事庭， 一场普通的民事诉讼拉
开帷幕。

原告席上， 坐着荣桓镇船湾村村
主任刘金才和村干部， 被告是鄂湘公
司董事长刘汉诚与股东文某。

事情追溯到6年前。2009年6月至
9月，鄂湘公司与荣桓镇船湾村签订了
《承包船湾村荒山垦复油茶林合同》，
承包上述村组自留荒山总计1200亩
（以林业部门核实为准），期限25年。鄂
湘公司与船湾村组签订合同之后，鄂
湘公司将承包的土地约500亩进行平
整，2010年3月， 鄂湘公司栽种了300
余亩油茶树苗， 雇请当地村民对其进
行管理。

6年后，船湾村的村干部们集体起
诉鄂湘公司，要求法院裁决合同无效。
其诉讼理由是，船湾村第五、十一组共
有56户村民，2009年6月， 这两个组在
未取得本村民小组2/3以上村民同意
的情况下，与鄂湘公司签订了《承包船
湾村荒山垦复油茶林合同》， 仅小部分
村民在合同上签了字。 合同签订之后，
至今已有6年了，鄂湘公司一直未向其
交纳过分文栽种费及承包费。村组认为
签订的合同未取得2/3以上村民同意，
也未取得乡政府同意，应当是无效的。

诉讼
村干部集体起诉

10月23日，江永县黄甲岭乡黄甲岭村，农户在田间帮农场主收紫心红薯。该县通过土地流转服务
平台，培育发展家庭农场379个，代表我省土地流转的发展方向。 通讯员 任泽旺 摄

全省将通过土地流转
培育5万户家庭农场

10月23日， 省委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
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的实施意见》， 从确
权、流转、经营等多方面明晰了
我省农民承包耕地经营体制改
革的总体思路， 将为湖南农村
改革、农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实施意见》 提出，2017年
前， 全省将全面完成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任
务；到2020年，全省将培育5万
户家庭农场， 创建5000个省级
示范型家庭农场和10个家庭农
场示范县；力争到2020年，全省
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面达到
70%左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30
万人。

蓝图

三大问题
困扰我省农地流转

今年7月，部分省政协委员
调研发现， 目前我省土地流转
面临纠纷难调的困境， 其深层
次的原因是土地确权工作受
阻。

问题一：未确权，纠纷多

“一些企业和农户签订了
租赁协议，在没有见到效益时，
双方并无多少矛盾。 但当承租
者投入大量资金时， 矛盾就出
现了。”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
副会长罗大可谈到， 农户之间
的土地流转行为， 普遍只是以
口头形式约定， 就算签订了合
同， 条款内容往往不够全面具
体，留下了后患。

问题二：农民“上不了岸”

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
但省政协委员们在调研中发
现， 许多农民轻易不愿将经营
权转让， 成为制约农村土地流
转的严重问题。

“究其根本，是因为目前还
没有一项社会保险来保障失
地、少地、无地农民的权益。一
部分农民担心洗脚上岸后生活
无所保障而不敢轻易让权。”

问题三：设施用地遇尴尬

如何在流转过程中解决农
业设施用地问题， 难住不少企
业主。

在调研中，委员发现，目前
农业设施用地大多直接租赁农
村集体土地。 这种方式效率较
高，但不符合法律规定，一旦租
让双方发生矛盾， 企业利益难
以保障。


